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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落实国家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政策实施细则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商务委员

会 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市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

新的通知》（交规划发〔2024〕90 号）、《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公安

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老旧营运货

车报废更新工作的通知》（交办运〔2024〕44 号）、《上海市鼓励

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实施办法》（沪府办规〔2023〕25 号）、《上

海市交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专项工作方案（2024-2027 年）》（沪

交科〔2024〕501 号）等要求，研究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总体安排

根据国家统一部署，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对本市登记注册

的老旧营运货车开展报废更新工作。

二、任务分工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按照职责分工协作，推进老旧货

车报废更新。具体分工如下：

市交通委：统筹协调本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相关工作，会

同本市商务、公安等部门，组织市道运中心、各区交通管理部门做

好申请材料审核、资金拨付申请、资金监督管理、档案管理、汇总



上报等相关工作。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资金审核并下达资金计划。

市商务委：负责报废车辆《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信息审核。

市公安局：负责报废更新车辆《机动车注销证明》《机动车行

驶证》信息审核。

市财政局：负责预算和资金拨付审核，组织相关部门对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加强评价结果运用。

三、补贴范围和标准

补贴范围和标准按照《交通运输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老旧营运货

车报废更新的通知》（交规划发〔2024〕90 号）执行。即老旧营运

货车报废更新及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补贴时间自 2024 年

7 月 3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报废货车《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

《机动车注销证明》日期、新购置货车《机动车行驶证》注册登记

日期和《道路运输证》发放日期均应在上述政策实施期内）。老旧

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按照报废车辆类型、提前报废时间和新购置车辆

动力类型等，实施差别化资金标准，具体标准见详见附件 1。

已获得中央或本市其他资金渠道支持的车辆，不纳入本次补贴

资金支持范围。

四、申请条件

申请条件按照《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

厅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的通



知》（交办运〔2024〕44 号）执行，即：

（一）报废货车符合以下条件的，车辆所有人可以申请资金：

1．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中型、重型营运柴油货车；

2．持有公安机关开具的《机动车注销证明》和具有资质的报废

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开具的《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及车辆注销

前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放的有效《道路运输证》。

（二）报废更新货车符合以下条件的，车辆所有人可以申请资

金：

1．报废车辆应当符合前述（一）中报废车辆要求；

2．新购置车辆应当为注册登记的国六排放标准或新能源车辆，

并持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放的有效《道路运输证》。其中，新能

源车辆应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

3．新购置车辆与报废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一致。

（三）新购置货车符合以下条件的，车辆所有人可以申请资金：

新购置车辆应当为注册登记的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须符合《城

市物流配送汽车选型技术要求》（GB/T 29912）相关要求，并纳入

《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且持有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发放的有效《道路运输证》。

五、受理申请及材料审核

本市指定办理点（附件 2）工作人员受理符合补贴范围及条件的

申请人提出的补贴资金申请时，应当收取《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



补贴资金申请表》（附件 3）以及以下证明材料复印件或扫描件，并

对原件现场核对：

（一）受理老旧营运货车报废补贴资金申请，应当收取《报废

机动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道路运输证》（或《道路

运输证》注销证明），以及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二）受理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申请，应当收取报

废车辆的《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道路运输

证》（或《道路运输证》注销证明），新购置车辆的《机动车行驶

证》《道路运输证》，以及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三）受理新购置车辆补贴资金申请，应当收取《机动车行驶

证》《道路运输证》，以及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收取申请材料的截止日期可视情延长至 2025 年 1 月 15 日。受

理单位应会同相关部门在受理申请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申请

人提交的材料真实完整，且符合要求的，予以审核通过。申请人提

交的材料不完整或不清晰无法辨识的，受理单位应当将补正信息要

求及时告知申请人，申请人应当按要求补充有关信息。

六、其他申请材料

为了提升审核效率，工作人员在受理上述申请时，除收取前述

申请材料外，还可以对申请人携带的以下材料进行核实：

（一）对照申请人携带的与申请人户名一致的银行账号信息（签

名或盖章）、开户许可证，核实申请表中的银行账号信息；



（二）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委托他人办理申请的，核实全权委托

书（原件，签名或盖章）和全权代理人身份证；

（三）申请报废更新货车或新购置货车补贴的，核实申请人携

带的可以证明新购置的新能源车辆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

汽车车型目录》和符合《城市物流配送汽车选型技术要求》（GB/T

29912）等相关要求的证明材料。

（四）申请老旧营运货车（重型）报废更新补贴资金的，核实

新购置货车《机动车登记证书》中的轴数等信息。

七、资金来源及拨付

补贴资金由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和市级财政资金共担，其

中市级财政承担的 15%配套资金，从市级节能减排专项统筹安排。在

政策实施期内，若国家下达的中央资金使用完毕，则超出部分由市

级财政按原有资金渠道统筹安排。

对于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由市发展改革委牵头统筹安排。各

部门对资金审核后，向市发展改革委报送资金使用计划。使用节能

减排资金的，须一并向市发展改革委申请资金计划。市交通委按照

资金使用计划向市财政局请款。市财政局根据资金使用计划，审核

后按相关要求拨付。对于本市配套资金，按照原有的渠道和拨付方

式拨款。

八、绩效管理

市交通委要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建立健全全过



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按规定科学合理设定项目绩效目标，对照绩

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组织开展绩效自评。强化绩效结果运用，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

九、监督管理

市交通委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加强补贴资金的使用管

理和监督，按照要求依法合规使用财政资金，防止挤占、挪用、虚

列、套取专项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市交通委会同市财政局密切跟踪补贴资金的安排和实施效果，

定期组织开展抽查，每次抽查比例不低于 5%。

十、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共同推动工作开展，确保按期完成本

市老旧货车报废更新任务；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严格工作

纪律和廉政要求，自觉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二）加强宣传引导

各单位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途径，广泛宣传各项保障政策，鼓

励引导动员广大道路货运经营者主动报废更新老旧营运柴油货车。

（三）确保行业稳定

各单位要提前研判稳定风险，科学制定应急预案，合理把握工

作节奏和力度，对于道路货运经营业户关心关注的报废更新资金政

策、办理流程要积极回应，努力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切实维护行业



健康稳定发展。

（四）强化部门协同

各单位要根据各自职责密切配合，协同联动，做好相关工作。

要加强对老旧营运柴油货车报废工作的监督检查，对于发现的突出

问题，及时协调处置，督促抓好工作落实。

附件：1．本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标准

2．本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受理点

3．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申请表

4．《上海市落实国家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政策实施细

则》绩效评价指标表



附件 1

本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标准

一、提前报废老旧营运柴油货车补贴标准见表 1。

二、提前报废老旧营运货车，并新购营运货车补贴标准按以下

方法计算：

报废并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补贴=提前报废老旧营

运柴油货车补贴+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补贴。

报废并新购新能源货车补贴=提前报废老旧营运柴油货车补贴+

新购新能源营运货车补贴。

其中，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或新能源营运货车补贴

标准见表 2。

三、仅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补贴标准为 3.5 万元/辆。

表 1提前报废老旧营运柴油货车补贴标准

车辆类型 提前报废时间 补贴标准（万元/辆）

中型

满 1年（含）不足 2年 1.0

满 2 年（含）不足 4年 1.8

满 4 年（含）以上 2.5

重型

满 1年（含）不足 2年 1.2

满 2 年（含）不足 4年 3.5

满 4 年（含）以上 4.5



表 2新购营运货车补贴标准

车辆类型
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补

贴标准（万元/辆）

新购新能源营运货车补贴

标准（万元/辆）

中型 2.5 3.5

重型

2轴 4.0 7.0

3 轴 5.5 8.5

4 轴及以上 6.5 9.5



附件 2

本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办理点

注：请根据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管理机构前往对应地址进行申办。

序号 办理点 地址 联系电话 工作时间

1 市级 黄浦区徐家汇路 579 号 1003 室 53011291

周一至

周五

9:00-

16:00

国定节

假日休息

2 金山卫 金山卫镇永联村新联 4066 号甲 67227133

3 浦东新区 金业路 399 号货运科 68503233

4 宝山区 泰和路 245 号 4 号楼 304 室 56102211

5 青浦区 环城东路 58 号货运科 69217933

6 嘉定区 城北路 651 号货运科 39968125

7 闵行区 莘庄镇沪闵路 5818 号货运科 64881044

8 奉贤区 沪杭公路 2181 号货运科 57107277

9 松江区 美能达路 601 号货运科
57747624

67839305

10 崇明区 城桥镇东门路 147 号道路运输科 59619830

11 金山区 松南支路 49 号货运汽修科 57337448

12 临港新片区 申港大道 200 号交通运输科 68281073

关于仅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相关事宜，先行咨询上海市道路运输行业协会冷

藏运输专业委员会（地址：溧阳路 249 号 221 室；电话：56902645、13917914243）



附件 3

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申请表
编号：

申请资金类型 □仅报废营运柴油货车 □报废并更新营运货车 □仅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

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
所有人身份证号码或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所有人地址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名称（须填写全称）

开户银行账号

报废营运柴油货车基本情况

总数（辆）

序号
车辆

号码

车辆识

别代号

道路运

输证号

品牌

型号

车辆类

型

排放

阶段

注册登

记日期

注销证明（编

号）

注销日

期

实际使用

年限

1

2 ……

新购置车辆基本情况

总数（辆）

序号
车牌

号码

车辆识

别代号

道路运输

证号

品牌

型号

车辆

类型

排放

阶段

新能源类

型

注册登记日

期

1

2 ……

资金构

成

申请资金类型 补贴标准 数量（辆） 申请资金（元）

……

申请资金合计（元）

本人（单位）承诺所填内容真实有效，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申领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意见（盖章）

市财政部门

意见（盖章）

注：1.此表一式四份，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各留存一份。

2.其中，编号由受理部门编制填写；报废车辆和新购置车辆基本情况按有关证书及实际情况填写；新购置车

辆—车辆类型请填写中型或重型、重型请注明轴数，如重型（4轴以上）；车辆实际使用年限请填写不足 11 年、

满 11 年不足 13 年、满 13 年不足 14 年。



附件 4

《上海市落实国家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政策实施细则》

绩效评价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年度指标值

政策成本

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1.国三及以下老

旧营运货车报废

更新及新购置新

能源城市冷链配

送货车补贴（辆）

标准

对于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本

市老旧营运货车，更新为国六排放

标准或新能源营运货车；新购置新

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的车辆补贴

标准

报废≥1万

元/辆；更新

国六或新能

源货车≥2.5

万元/辆；仅

新购新能源

城市冷链配

送货车=3.5

万元/辆

政策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2.完成国三及以

下老旧营运货车

报废更新及新购

置新能源城市冷

链配送货车数量

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本市老

旧营运货车，更新为国六排放标准

或新能源营运货车；新购置新能源

城市冷链配送货车的数量

≥1300 辆

质量

指标

3.车辆报废更新

补贴对象资质达

标率

补贴车辆需符合《实施细则》要求 100%

时效

指标

4.按照国家层面

统一时效要求

按照规定要求审核、发放补贴 达到

政策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5.地方财政配套

投入

按照要求，市级财政承担的 15%配

套资金，从市级节能减排专项统筹

安排。

达到

社会效益

指标

6.促进货运行业

绿色低碳转型发

展

淘汰高能耗货车，替换更新为国六

或新能源货车 达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年度指标值

可持续影

响指标

7.促进双碳目标

实现

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促

进双碳目标实现

达到

8.引导本市道路

货运行业技术进

步

提高新技术、新产品、新能源的使

用比例，引导本市道路货运行业技

术进步。

达到

政策满意

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9.车辆所有人满

意度

车辆所有人对补贴政策实施情况的

满意度 ≥90%



上海市 2025 年落实国家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实施细则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为深入贯彻《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 2025 年加力扩围实

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发改环资〔2025〕

13 号）、《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实施老旧营运

货车报废更新的通知》（交规划发〔2025〕17 号）、《交通运输部

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商务

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5 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实施细则的通

知》（交办运〔2025〕12 号）、《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

车实施办法》（沪府办规〔2024〕18 号）、《上海市关于 2025 年加

力扩围推进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的实施方案》（沪

发改环资〔2025〕21 号）、《上海市交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专项

工作方案（2024-2027 年）》（沪交科〔2024〕501 号）等相关要求，

研究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补贴对象及认定标准

（一）补贴对象

本实施细则给予补贴的对象是指在本市注册登记的营运货车，

具体包括：

1.仅提前报废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中型、重型营运货车；



2.提前报废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中型、重型营运货车并更新为

国六排放标准或新能源中型、重型营运货车；

3.仅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

（二）认定标准

报废车辆《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取得日

期和《道路运输证》有效期（或《道路运输证注销证明》取得日期）、

新购置车辆《机动车行驶证》注册登记日期和《道路运输证》发放

日期均在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其中，新购

置车辆应当为在本市注册登记的国六排放标准车辆或纳入《减免车

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车辆；新能源城市冷链

配送货车须同时符合《城市物流配送汽车选型技术要求》（GB/T

29912）相关要求。

已获得国家及本市其他类别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的车辆，不

纳入本实施细则的补贴资金支持范围。

二、补贴标准

根据报废车辆类型、提前报废时间和新购置车辆动力类型等，

实施差别化资金标准，具体补贴标准详见附件 1。

对于同时符合本市国四柴油车淘汰更新补贴政策条件的车辆，

须在通过本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审核并获得补贴资金后，另向

市生态环境局申请补贴差额部分。

三、申请条件



（一）仅提前报废货车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车辆所有人可以

申请补贴：

1.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中型、重型营运货车；

2.持有公安机关开具的《机动车注销证明》和具有资质的报废

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开具的《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及车辆注销

前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放的有效《道路运输证》。

（二）提前报废更新货车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车辆所有人可

以申请补贴：

1.报废车辆应当符合前述（一）中报废车辆要求；

2.新购置车辆应当为在本市注册登记的国六排放标准或新能源

中型、重型车辆，并持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放的有效《道路运输

证》。其中，新能源车辆应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

型目录》；

3.新购置车辆与报废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一致；

4.报废车辆数与新购置车辆数一致。

（三）仅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符合以下条件的，车

辆所有人可以申请补贴：

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应当在本市注册登记，且符合《城市

物流配送汽车选型技术要求》（GB/T 29912）相关要求，同时纳入

《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并持有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发放的有效《道路运输证》。



四、申请流程

（一）申请材料

1.申请仅提前报废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中型、重型营运货车补

贴资金的车辆所有人，应提交报废车辆的《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

《机动车注销证明》《道路运输证》（或《道路运输证》注销证明）；

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与申请人户名一致的银行

账号信息（签名或盖章）。

2.申请提前报废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中型、重型营运货车并更

新为国六排放标准或新能源中型、重型营运货车补贴资金的车辆所

有人，应提交报废车辆的《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

明》《道路运输证》（或《道路运输证》注销证明），新购置车辆

的《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身份证

或营业执照、与申请人户名一致的银行账号信息（签名或盖章）。

其中，新购置新能源车辆的，另须提供该车型纳入《减免车辆购置

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证明材料；新购置重型货车的，另须

提供《机动车登记证书》核实车辆轴数信息。

3.申请仅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补贴资金的车辆所有

人，应当提交新购置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车

辆注册登记所有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与申请人户名一致的银行账

号信息（签名或盖章）；车辆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



车型目录》且符合《城市物流配送汽车选型技术要求》（GB/T 29912）

等相关要求的证明材料。

（二）办理时限

申请人应在 2026 年 1 月 5 日 24 时前，登陆本市“一网通办”

系统，搜索“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进行网上申请。申请人需清

晰、完整、准确填报相关信息并提交申报补贴材料，补贴申请时间

以“一网通办”平台记录时间为准。逾期未完成上述工作、未申报

的，均不予受理。

受理单位将会同相关部门在受理申请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

核。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真实完整，且符合要求的，予以审核通过。

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不完整或不清晰无法辨识的，受理单位将补正信

息要求及时告知申请人，申请人应当在审核周期内按要求补充有关

信息。

本市设置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咨询点(详见附件 2)，

为车辆所有人提供相关咨询服务。

五、职责分工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按照职责分

工协作，推进本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具体分工如下：

市交通委：统筹协调本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相关工作，会

同本市发展改革、公安、财政、商务、生态环境等部门，组织市道



运中心、各区交通管理部门做好申请材料审核、资金申请和拨付、

监督管理、档案管理等相关工作。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统筹安排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和本市节能

减排专项资金，审核并下达资金计划。

市公安局：负责报废更新车辆《机动车注销证明》《机动车行

驶证》信息审核。

市财政局：负责预算审核和资金拨付，会同市交通委对有关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动态监控，组织开展绩效评价并加强结果运用。

市商务委：负责报废车辆《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信息审核。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本市国四柴油车淘汰更新补贴政策的相关

解释。

六、资金来源

对符合国家相关要求的车辆补贴资金，由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

方配套资金按照 85%：15%比例共担，地方配套资金从市节能减排专

项资金中列支。在政策实施期内，若国家下达的中央资金使用完毕，

则超出部分全部由市级财政按原有资金渠道统筹安排。

七、工作要求

各单位要充分认识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要意义，加强组织

领导，细化任务分工，落实补贴资金，确保有序推进。加强宣传引

导，积极回应社会公众关心的报废更新资金政策、办理流程等问题，

营造良好舆论环境，鼓励引导广大道路货运经营业户主动报废更新



老旧营运货车。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严格工作纪律和廉政

要求，自觉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根据各自职责密切配合，协同联

动，做好相关工作。加强对老旧营运货车报废工作的监督检查，对

于发现的突出问题，及时协调处置报告，督促抓好工作落实，切实

维护本市货运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附件：1.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标准

2.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咨询点



附件 1

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标准

一、提前报废老旧营运货车补贴标准见表 1。

二、提前报废老旧营运货车，并新购营运货车补贴标准按以下

方法计算：

报废并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运货车补贴=提前报废老旧营运货

车补贴+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运货车补贴；

报废并新购新能源货车补贴=提前报废老旧营运货车补贴+新购

新能源营运货车补贴；其中，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运货车或新能源

营运货车补贴标准见表 2；

报废老旧营运货车提前报废时间不足 1 年的，可以申请新购营

运货车补贴。

三、仅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补贴标准为 3.5 万元/辆。

表 1提前报废老旧营运货车补贴标准

车辆类型 提前报废时间 补贴标准（万元/辆）

中型

满 1年（含）不足 2年 1.0

满 2年（含）不足 4年 1.8

满 4年（含）以上 2.5

重型

满 1年（含）不足 2年 1.2

满 2年（含）不足 4年 3.5

满 4年（含）以上 4.5

表 2 新购营运货车补贴标准

车辆类型
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运货车补贴标

准（万元/辆）

新购新能源营运货车补贴

标准（万元/辆）

中型 2.5 3.5

重型

2轴 4.0 7.0

3 轴 5.5 8.5

4 轴及以上 6.5 9.5



附件 2

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咨询点

注：请向企业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管理机构进行咨询。

序号 咨询点 地址 联系电话 工作时间

1 市级 黄浦区徐家汇路 579 号 1003 室 53011291

周一至周五

9点至11点；

13点至16点

（法定节假

日休息）

2 金山卫 金山卫镇永联村新联 4066 号甲 67227133

3 浦东新区 金业路 399 号货运科 68503233

4 宝山区 泰和路 245 号 4 号楼 304 室 56102211

5 青浦区 环城东路 58 号货运科 69217933

6 嘉定区 城北路 651 号道路运输科 39968125

7 闵行区 莘庄镇沪闵路 5818 号货运科 64881044

8 奉贤区 沪杭公路 2181 号货运科 57107277

9 松江区 美能达路 601 号货运科
57747624

67839305

10 崇明区 城桥镇东门路147号道路运输科 59619830

11 金山区 松南支路 49 号货运汽修科 57337448

12
临港

新片区
申港大道 200 号交通运输科 68281073

注：

1.关于仅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相关事宜，先行咨询上海市道

路运输行业协会冷藏运输专业委员会。（地址：虹口区溧阳路 249

号 221 室；电话：021-56902645、13917914243）

2.关于本市国四柴油车淘汰更新补贴政策相关事宜，可咨询

021-64088077。



附件 3

《上海市 2025 年落实国家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实施细则》绩

效评价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年度指标值

政策成本

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1.国四及以下老

旧营运货车报废

更新及新购置新

能源城市冷链配

送货车补贴（辆）

标准

对于报废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本

市老旧营运货车，更新为国六排放

标准或新能源营运货车；新购置新

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的车辆补贴

标准

报废≥1万

元/辆；更新

国六或新能

源货车≥2.5

万元/辆；仅

新购新能源

城市冷链配

送货车=3.5

万元/辆

政策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2.完成国四及以

下老旧营运货车

报废更新及新购

置新能源城市冷

链配送货车数量

报废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本市老

旧营运货车，更新为国六排放标准

或新能源营运货车；新购置新能源

城市冷链配送货车的数量

≥10000 辆

质量

指标

3.车辆报废更新

补贴对象资质达

标率

补贴车辆需符合《实施细则》要求

100%

时效

指标

4.按照国家层面

统一时效要求

受理单位将会同相关部门在受理申

请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达到

政策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5.地方财政配套

投入
按照要求，相关车辆补贴资金，由

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配套资金按

照 85%：15%比例共担，地方配套资

金从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中列支。 达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年度指标值

在政策实施期内，若国家下达的中

央资金使用完毕，则超出部分全部

由市级财政按原有资金渠道统筹安

排。

社会效益

指标

6.促进货运行业

绿色低碳转型发

展

淘汰高能耗老旧营运货车，替换更

新为国六或新能源货车 达到

可持续影

响指标

7.促进双碳目标

实现

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促

进双碳目标实现

达到

8.引导本市道路

货运行业技术进

步

提高新技术、新产品、新能源的使

用比例，引导本市道路货运行业技

术进步。

达到

政策满意

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9.车辆所有人满

意度

车辆所有人对补贴政策实施情况的

满意度 ≥90%


